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“英利奖学金”评选办法
（2026年修订）
为鼓励大学生认真学习，刻苦钻研，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，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，华南理工大学谭帼英、王安利校友在数学学院设立“英利奖学金”，旨在奖励优秀学生，特制定以下评选办法。
一、组织与实施机构
数学学院成立“英利奖学金评选工作小组”，成员由主管学生工作和主管科研工作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学生辅导员、科研秘书等7或9人组成，具体负责指导和实施“英利奖学金”评选工作，接受和处理申请学生的申诉和异议。
二、奖励范围、名额和标准
（一）奖励范围和名额
共20人，其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具体名额，根据提交奖学金申请的人数按比例划分
（二）奖励标准
2000元/人
三、申请条件
1、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、举止文明，本科生的评选学年度上一年综合测评操行评定积分不低于60分；
2、评选学年度无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而受到学校处分；
3、科研积分位居前列，数学学院申请学生按附件1所列条件进行计算；
4、申请学生应保证所提交的参赛和获奖材料真实有效，如发现申请学生存在材料造假等“不诚信”行为，“英利奖学金评选工作小组”有权取消学生该年度及以后各年度的申请资格，并建议学院取消该学生的一切“评先评优、推优入党”等资格。
四、“科研积分”计算说明
1、 “科研积分”是由“英利奖学金评选工作小组”制定的，重点考察学生参与科研竞赛情况，并进行量化打分的量表；
2、 “科研积分”的计算期限为学生本阶段学籍开始时间至评选年度4月30日止；
3、 “科研积分”的具体计算方法，详见附件1、2：《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“英利奖学金”申请表（本科生版）》、《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“英利奖学金”申请表（研究生版）》；
4、 对于在多个评选年度申请“英利奖学金”的学生，其“科研积分”所涉及获奖材料的规定为：若该生获评“英利奖学金”，则其提交的获奖材料在往后评选年度均不可用；若该生未获评“英利奖学金”，则其提交的获奖材料在往后评选年度仍可继续提交。
五、工作流程
1、 每年4-5月，发布评选相关通知，接受学生申请，数学学院申请学生填写《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“英利奖学金”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并提供论文发表或相关获奖证明；
2、 评选工作小组核实数学学院申请学生奖项、科研经历等情况，并计算科研积分，拟定获奖名单；
3、 拟获奖名单经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，对获奖名单进行公布。
6、 本评选办法自2026年5月26日起实施，其他未尽事宜，由数学学院负责解释。

附件1：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“英利奖学金”申请表（本科生版）
附件2：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“英利奖学金”申请表（研究生版）
附件3：学生课外科技竞赛及科研成果的级别认定（本科生）
附件4：学生课外科技竞赛及科研成果的级别认定（研究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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